
8.2.3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对于幼儿园、中小学

校、医院等建筑的绿地，本条第 2款第 2项，可直接得分。

绿地率指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面积的总和占该项目总用

地面积的比率（％）。绿地包括建设项目用地中各类用作绿化的用

地。合理设置绿地可起到改善和美化环境、调节小气候、缓解城市热

岛效应等作用。绿地率以及公共绿地的数量是衡量住区环境质量的重

要指标之一。根据现行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
50180，集中绿地是指居住街坊配套建设、可供居民休憩、开展户外活

动的绿化场地。集中绿地应满足的基本要求：宽度不小于 8m，面积不

小于 400m2，集中绿地应设置供幼儿、老年人在家门口日常户外活动的

场地。并应有不少于 1/3的绿地面积在标准的建筑日照阴影线（即日照

标准的等时线）范围之外，并在此区域设置供儿童、老年人户外活动

场地，为老年人及儿童在家门口提供日常游憩及游戏活动场所。

为保障城市公共空间的品质、提高服务质量，每个城市对城市中

不同地段或不同性质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，都制定有相应的绿地管理

控制要求。本条鼓励公共建筑和宿舍建筑优化建筑布局，提供更多的

绿化用地或绿化广场，创造更加宜人的公共空间；鼓励绿地或绿化广

场设置休憩、娱乐等设施并定时或定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，以提供

更多的公共活动空间。宿舍建筑可以按公共建筑进行评价。


